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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4802][bookmark: _Toc39799451][bookmark: _Toc179139940][bookmark: _Toc39799606]1 总则
[bookmark: _Toc39799452][bookmark: _Toc599][bookmark: _Toc179139941][bookmark: _Toc39799607]1.1编制目的
饮用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等都突出强调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是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的重要举措，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保障人民群众饮用水安全，进一步加强自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调整、变更等有关工作管理，规范工作程序，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规定（试行）》（新政发〔2024〕36号），对自治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调整、变更的具体程序做了要求。
201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以“新政函〔2011〕236号”文批复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方案中包含奎屯市二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即本次报告论证的对象。
奎屯市二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面积约800亩（约0.56km2），位于奎屯市县城城区东南部，迎宾大道以东，昌吉街以西，乌奎铁路以北，南环东路以南。保护区范围内地上建筑即奎屯市清源供水有限责任公司第二自来水厂（简称“二水厂”）始建于1993年，1995年建成投入运营，2011年二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划分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一级保护区（新政函〔2011〕236号）。
按照《关于印发<新疆地下水超采区划定报告>的通知》（新政办发〔2018〕90号）文件划定，奎屯市二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位于地下水限采区域内，地下水位呈逐年下降态势。为加强地下水管理和保护，遏制地下水水位下降态势，奎屯市实施了外调水配套工程，于今年开工建设奎屯市西区地表水厂项目，项目完工后，西区地表水厂将为二水厂服务范围内用水对象供水（项目未完成前的替代供水方案为：三水厂向二水厂服务范围内用水对象供水），届时将大幅减少地下水开采使用，有效缓解地下水超采状况。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规定（试行）》（2024年8月1日试行）》和《地下水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48号）相关规定，取水口、输水渠道等发生重大变化的，可以调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对于难以更新的地下水，已经开采的，应当采取禁止开采、限制开采措施，逐步实现全面禁止开采。
由于西区地表水厂已开工建设，奎屯市水源及取水口将发生重大变化，且奎屯市二水厂地下水源属难以更新的地下水，撤销奎屯市二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符合上述条例法规的规定。同时，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已于今年启动乌-奎三四线高铁项目建设，根据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乌-奎三四线高铁站位勘察项目设计方案，乌-奎三四线高铁站位项目穿越奎屯市二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为最优方案。
综上，撤销二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具备地下水保护的战略意义和保障重大项目建设的现实意义。
[bookmark: _Toc527887339][bookmark: _Toc39799608][bookmark: _Toc483494218][bookmark: _Toc39799453]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规定（试行）》（新政发〔2024〕36号）“第五条  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调整和撤销，由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提出方案，经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审核后，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第十条  确定不再作为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所在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可以申请撤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申请撤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应当说明撤销原因，提供饮用水水源撤销的证明材料以及水源替代情况等资料，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因此，本次报告就二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撤销的可行性进行相关论证，经论证分析，在撤销、停用二水厂地下水源地后，转由“奎屯市西区地表水厂建设及管网配套工程—西区地表水厂建设项目”工程和奎屯市三水厂作为替代供水方案，替代供水方案能够保障二水厂现状供水范围内居民的正常生活用水所需，撤销二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可行。
[bookmark: _Toc179139942][bookmark: _Toc18377]1.2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518587872][bookmark: _Toc518514788][bookmark: _Toc26925][bookmark: _Toc39799454][bookmark: _Toc179139943][bookmark: _Toc518514918][bookmark: _Toc39799609][bookmark: _Toc527887340]1.2.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7月2日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1月1日施行）；
（4）《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2017年3月1日施行）；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2018年9月21日施行）；
（6）《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
（7）《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12月22日修订）；
（8）《取水许管理办法》（2017年12月22日修订）；
（9）《地下水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48号）；
（1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23年9月28日修正）；
（1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办法》（2023年6月1日施行）；
（1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规定（试行）》（2024年8月1日试行）。
[bookmark: _Toc179139944][bookmark: _Toc8772]1.2.2环境质量标准与规范
[bookmark: _Toc179139945][bookmark: _Hlk53534754][bookmark: _Toc39799611][bookmark: _Toc39799456]（1）《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3）《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
（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
（5）《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HJ/T433-2008）；
（6）《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
（7）《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 773-2015）；
（8）《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环办〔2012〕50号）；
（9）《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2018）；
（10）《关于进一步规范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调整变更工作的通知》（新环发〔2016〕323号）；
（11）《关于答复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有关问题的函》（环办环监函〔2018〕767号）；
（12）《关于答复2019年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有关问题的函》（环办执法函〔2019〕647号）；
（13）《进一步加强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通知》（新环办发〔2018〕370号）；
（14）《关于进一步开展自治区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新环函〔2019〕140号）；
（1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新政发〔2016〕21号）；
（16）《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2024年9月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
[bookmark: _Toc2023]1.2.3相关环境区划
（1）《新疆水环境功能区划》；
（2）《新疆生态功能区划》；
（3）《全国生态功能区划》。
[bookmark: _Toc179139946][bookmark: _Toc10804]1.3相关已批准实施的规划
（1）《奎屯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2）《奎屯市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3）《奎屯市水利“十四五”发展规划》；
（4）《奎屯-独山子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21年）》；
（5）《奎屯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
（6）《奎屯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7）《奎屯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23年修订）》。


[bookmark: _Toc30683]2 撤销水源保护区理由
本次拟撤销奎屯市二水厂地下水源地。
（1）水源地建成时间较早，存在较大供水风险
二水厂地下水源地始建于1993年，随着奎屯市三十多年的发展，周边逐渐建成居民生活设施、工业场地，属于城市建成区的一部分。因此水源地环境风险日益增大，且环境风险防控难度较大，饮用水源安全受到威胁。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规定（试行）》（2024年8月1日试行）》第九条规定：饮用水水源安全受到威胁、水源保护区范围不能满足饮用水水源水质保护要求的，可以调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办法》（2023年6月1日施行）第三十一条规定，因饮用水水量发生变化、水质不能满足饮用水要求、饮用水水源安全受到威胁、供水结构调整等原因，确需调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依法按照划定程序报批。奎屯市二水厂具备撤销水源保护区的条件。
（2）奎屯市地下水严重超采
根据《关于印发<新疆地下水超采区划定报告>的通知》（新政办发〔2018〕90号），奎屯超采区为浅层地下水大型严重超采区，超采区（禁采区+限采区）面积1033km2，超采区编码65402101，分布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奎屯市平原区（含兵团第七师131团、130团、奎东农场）。
2022年奎屯市人民政府印发《奎屯市地下水超采区治理方案（修订）》（奎政发〔2022〕15号），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遏制地下水位快速下降趋势，外调水源到达后，逐年减少地下水开采量至可开采量水平。目前奎屯市正在建设“奎屯市西区地表水厂建设及管网配套工程—西区地表水厂建设项目”，项目运行后将逐步减少、退出地下水开采，进一步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3）乌-奎三四线高铁站位项目规划
根据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乌-奎三四线高铁站位项目勘察设计方案，乌-奎三四线高铁站位项目线路全长约95km，其中奎屯市境内约23km，考虑集约用地、充分利用既有客运设施，线路采用并行兰新铁路北侧走行引入既有奎屯站，并预留远期乌奎西延线、奎屯至克拉玛依铁路引入条件，推荐既有奎屯站站房同侧新建高速场方案。经方案对比，穿越二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为最优方案，且项目线路无法避让二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
综上原因，确需停止使用二水厂地下水源地。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规定（试行）》，确定不再作为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所在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可以申请撤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bookmark: _Toc9899]3 替代供水可行性论证
[bookmark: _Toc29344]3.1供水量可行性
近期替代供水方案：
在二水厂地下水源地、地下水源保护区撤销后，近期将由奎屯市三水厂（即奎屯市清源供水有限责任公司第三自来水厂）作为替代供水方案，为二水厂服务范围内用水对象供水。三水厂以地下水为水源，设计日供水能力6.19万m3/d，经核算，在用水源设计供水量足以满足近期和远期居民生活用水和居民综合用水需求。
远期替代供水方案：
远期替代供水方案为“奎屯市西区地表水厂建设及管网配套工程—西区地表水厂建设项目”。西区地表水厂位于奎屯市西区、奎屯市县城城区西南侧，中心地理坐标：E84°47′44.527″，N44°23′54.571″，设计日供水规模为10万m3/d，供水范围覆盖奎屯市中心城区、奎独经开区。
经过水量可行性论证，近期替代供水方案——三水厂、远期替代供水方案—西区地表水厂能满足替代供水需要。
[bookmark: _Toc26246]3.2水质可行性
根据本次补充93项水质全分析监测数据，三水厂地下水源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水要求，水质达标，符合替代要求。
引用《奎屯市西区地表水厂建设及管网配套工程-西区地表水厂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2023年1月）中相关表述：替代供水方案的水源来源为西郊水库地表水，水库中的水由KS河的水经过上游水库调蓄、输水建筑物输送而来，KS河水经沿线水库存贮调蓄后，属于北方寒冷地区水库水，西区地表水厂采用“预处理+泥渣回流高效澄清池+V型滤池”净水组合工艺处理来水，处理后的出水水质设计能够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指标。其中出厂水浊度≤0.7NTU，总大肠菌群、细菌不得检出。
综上，从水质上看，二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撤销后，以替代供水方案供水具备可行性。




[bookmark: _Toc8372]4 结论
（1）2011年，自治区人民政府以“新政函〔2011〕236号”文将奎屯市二水厂地下水源地划分为二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保护区范围均为一级保护区，无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
（2）二水厂地下水源地的环境风险日益增大、环境风险防控难度变大，饮用水源安全受到威胁；且二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位于《关于印发<新疆地下水超采区划定报告>的通知》（新政〔2018〕90号）划定的奎屯市地下水限采区内；外调水源（西区地表水厂）为奎屯市提供了新的供水方案；因乌-奎三四线高铁站位项目规划路线无法避让二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穿越二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为最优方案。因此，撤销二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具备地下水保护的战略意义、保障重大建设项目建设的现实意义。
（2）奎屯市二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撤销、水源地停用后，近期（2026年6月前）由三水厂承担二水厂的供水任务，远期转由“奎屯市西区地表水厂建设及管网配套工程—西区地表水厂建设项目”工程作为替代供水方案，符合政策要求。故申请撤销二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拟不再作为县级饮用水水源地，具备现实可行性。
（3）经过水量、水质等可行性论证，近期替代供水方案——三水厂、远期替代供水方案—西区地表水厂能满足替代供水需要。
综上，撤销奎屯市二水厂地下水源保护区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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